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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寻求独立专业意见程序 

一、目的及范围 

为持续提升新高教集团董事会高水平决策能力，保障董事在履行职责时，不

会因获取独立专业顾问的意见而承担额外的财务费用。 

本制度适用于集团董事会的审议及决策工作。 

二、原则及术语 

（一）原则 

集体决策原则：董事会全体成员承担企业管治的最终责任，所有董事（不论

是执行董事、非执行董事或独立非执行董事）均对促进集团各方面的长远成就共

同承担责任，董事会决议采用集体决策原则。 

（二）术语 

独立专业意见：由独立财务顾问、第三方评估机构、法律顾问、外聘秘书公

司等出具的关于财务、审计、合规、监管等事项意见。 

三、职责 

董事会办公室：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部合署办公，负责协调各相关部门筛选与



聘请独立专业顾问。 

四、 制度内容 

1.在董事会/委员会召开前，各董事均会收到由集团发出的会议通知及材料。

当董事获得董事会会议通知及汇报材料后，如认为其所拥有的经历和背景，或管

理层提供的资料和信息不足以让其在董事会上做出独立判断时，董事可在董事会

/委员会召开前，通过董事会办公室向董事会按其合理要求提出聘请独立专业顾

问的申请，以提供其所需要的专业意见。 

2.在提出申请时，董事需提供以下详细信息： 

（1）寻求独立专业意见的性质和原因； 

（2）获得独立专业意见的可能成本（如已知悉）；  

（3）董事建议聘用的独立顾问的详细信息（如有）。 

3.董事会办公室协同负责该议题的主责部门聘请独立专业顾问，费用审批标

准如下： 

（1）费用不超过人民币 2,000,000元，由两位执行董事以书面形式同意； 

（2）费用超过人民币 2,000,000 元，由过半数董事通过书面决议同意，当

反对票和赞成票相等时，董事长有权多投一票。 

4.独立专业顾问的候选机构要求两家及以上，同时候选机构出具独立性声明，

由董事会议题主责部门对候选机构及其服务进行分析评选，按照集团标准流程提

呈董事长或分管领导审批。 

5.集团承担聘请独立专业顾问的相关费用。 

五、监督检查措施 

本程序由董事会办公室制定，并负责解释与修订。董事会办公室负责本程序

执行的监督检查，按照集团实际情况及监管环境的变化进行年度检讨，并适时作

出修订，以准确把握相关法规政策的变化，确保本制度符合有关最新法规要求。 

 


